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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业技术创新：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
万  科，曹鹏翥，陈  丽，范雯慧
（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摘要：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改善金融资源配给状况，打破农业创新主体的内部融资路径依赖，并激发农业相关要素的活力，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仍有待厘清。为此，以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以回归分析方法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同时开展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3个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维度、区域、物质资本投入以及人力资本投入等方面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直接促进效应，分维度看，该促进效应表现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且在中国东中部和创新要素投入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技术创新效应更明显；缓解农业融资约束和推动农村互联网发展是数字普惠金融间接促进农业技术创新的渠道；农业融资约束和农村互联网发展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越过对应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技术创新水平较低地区的作用效果更好，表现出长尾效应。为进一步发挥金融普惠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应充分实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缓解金融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并扩大农村互联网覆盖面，从供给侧把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做实做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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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mpower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trinsic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Test

Wan Ke, Cao Pengzhu, Chen Li, Fan Wenh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在以上中文摘要的基础上，英文摘要在背景、方法、数据、结论等方面的介绍可适当更加详细些，且注意在表述中使用和体现本文的关键词，以利于文章容易被检索发现、在国际上广泛传播】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clusive finance provides new momentum for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1 to 2021 as a research sample, the rol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was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e results found that: (1)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direct promotion effect 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2) From a 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e promotion effect is manifested as coverage breadth > usage depth > digitalization degree, and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s more obviou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of China and in regions with higher levels of innovation factor input. (3) Alleviating agricultural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promoting rural Internet development are channels for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o indirectly promot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4) Both agricultural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rural Internet development have dual threshold effects. After crossing the corresponding threshold value, the rol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further enhanced. (5)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better effect in areas with low levels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showing a "long tai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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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立足于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农业技术的创新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农业技术创新的水平高低决定了中国能否由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和科技农业成功转型，也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进程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能否顺利实现。关于促进农业技术创新的制度支持，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提出要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202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中也提到做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金融服务，加大现代设施农业和先进农机研发融资支持力度，为金融赋能农业技术创新指明了方向。
过去受信息不对称的掣肘，传统的普惠金融难以真正惠及“三农”，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其普惠性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作为金融发展的最新形态，数字普惠金融具有高强度的时空穿透力，不仅使低收入者和中小微企业等传统金融环境中的弱势群体享受到便利化的融资服务，还为内嵌于乡土社会的农村经营主体拓宽了多样化的融资途径。由于农业领域的低附加值特性，内部资本积累缓慢，故农业技术研发活动深受外部资本的制约。数字普惠金融的“输血”作用打破了农业创新主体的内部融资路径依赖，改善了金融资源配给状况，并激发了农业相关要素的活力。这对农业技术创新会产生何种作用？其作用特征和内在机制如何？系统地研究和回答以上问题，有助于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长远发展，健全农业技术创新长效机制，实现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并为理论界和政策部门提供有益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
1 文献综述
既有文献关注到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该类研究可以从微观企业视角和宏观区域视角进行归纳和总结。【赘述】
1.1 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传统金融的进入壁垒，通过优化资金供应模式将金融资源与企业直接相连，解决了过去的属性错配、阶段错配和领域错配等难题，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不言而喻[1]。因此，金融机构在寻找目标客户时，更青睐于那些创新特征突出的企业，即偏好高科技企业和高管团队具有研发背景的企业[2]。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在创新融资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但史小坤等[3]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也能消除民营企业的资本错配和融资成本约束等金融摩擦，增进其创新水平。作为数字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微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陈雁等[4]认为数字金融的普惠性质在中小企业上得到了良好体现，且在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之下技术创新效应表现得更为显著；聂秀华等[5]则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作用会受到其所有权属性和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的限制。
1.2 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技术创新
尽管宏观经济现象并非微观个体行为的简单加总，但企业创新与其所处区域的创新水平存在较强的关联性，故有学者试图转换视角，从宏观层面出发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技术创新的作用。例如，任碧云等[6]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从外部需求和内部供给两方面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区域创新产出的机制；徐子尧等[7]发现这种创新驱动作用在地级市中也同样存在，且通过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水平和消费数量和质量等方式来实现；张梁等[8]则聚焦于区域创新差距，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会对人力资源和金融资源产生虹吸作用，其中的马太效应加剧了城市创新能力的两极分化现象，并主张要加强金融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梳理发现，有关文献在研究数据上以省级和市级数据为主，尚未拓展至县级研究；此外，在研究问题上既有绝对尺度下的区域创新水平，也有相对尺度下的区域创新差距。
1.3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绿色技术创新的重大意义也渐渐凸显，由此引发了经济学界关于金融如何赋能绿色技术创新的讨论。关于数字普惠金融是会促进还是抑制绿色技术创新，学者们褒贬不一。反对的原因【不明确】在于廉价的信贷资金容易令企业脱实向虚，致使绿色创新要素被挤出[9]。但大部分学者持肯定意见【对什么持肯定意见？不明确】，如赵淑芳等[10]利用A股上市公司中的高耗能企业数据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融资约束以增加企业绿色创新产出；韩先锋等[11]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30个省份中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发现，其【指代不明】存在结构突变的作用特征。由于绿色技术并非局限于某一特定行业，涉及有机种植和生态养殖、新能源汽车、环保物流等不同的领域，涵盖了三次产业，且研究数据依然以企业和区域层面为主，故绿色技术创新的有关研究仍未能摆脱数字普惠金融在宏观和微观下的视角限制。
对有关文献进行梳理后不难发现，目前相关研究的重心在于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微观企业创新和宏观区域创新的影响及机制，而鲜有从中观视角下的产业技术创新进行考察，特别是缺少对于农业这一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基础性产业的研究。为此，基于中观视角，从金融需求者和供给者两端出发，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农业融资约束/农村互联网发展－农业技术创新”的路径框架，以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有：第一，将技术创新指标细化至农业范畴，首次基于中观视角论证了数字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兼顾了相对尺度下的农业技术创新差距的讨论；第二，从区位和创新要素投入角度区分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作用，使研究结论更贴近现实；第三，创新主体的资金缺口外化为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提供则离不开互联网发展，故本文从金融需求者和供给者两端出发构建了“数字普惠金融——农业融资约束/农村互联网发展——农业技术创新”的路径框架，以厘清其内在作用机制；第四，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拓展至非线性层面，明晰了农业融资约束和农村互联网发展阈值导致创新效应的阶段性变化。【论文以反映笔者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为主，避免自评，相关内容可融入结论及讨论部分，通过深入讨论来体现本研究的价值】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
在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要素长期净流出的情况下，技术创新成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农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者，但农业创新活动更强调市场导向机制，以涉农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直接影响着农业的创新产出和成果转化[12]。在传统的金融环境下，涉农企业在创新融资过程中面临着以下诸多困境。
第一，金融排斥严重。涉农企业不稳定的内部财务现金流无法保证创新活动的连续性，农业的低收益特性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使涉农企业不具备确定的预期收益，在传统金融中往往被排除在外。涉农企业多为民营中小企业，其经营规模和资产规模较小，缺乏必要的抵押品和担保品，外部融资渠道受阻[13]。第二，融资成本较高。受动植物生长周期和气候环境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相比于一般的研发活动而言，农业技术研发具有周期更长、风险更高和不可逆性等特点[14]，故要面对更高的风险对价。第三，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涉农企业的信息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不完善，难以及时捕捉金融市场的动态变化[15]；同时，金融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信息搜集能力有限，无法充分了解涉农企业的资金需求[16]。
数字普惠金融克服了涉农企业的资金瓶颈。首先，数字普惠金融打破了传统金融的时空限制[1]，将金融服务向涉农企业延伸，降低了其信贷准入门槛，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包容性和可及性，缓解了涉农企业创新的金融抑制问题。其次，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如科技保险等）分散了涉农企业创新融资中的风险，减少了融资原本应支付的风险对价。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数字技术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并规避了信贷过程中的寻租行为，进而降低涉农企业非必要的附加成本[17]。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数字技术打破了信息壁垒，避免了“信息孤岛”，并凭借其精准高效的信息处理能力准确判断涉农企业创新项目的风险与收益[18]，为涉农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据此，提出假设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直接促进了农业技术创新。
2.2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
2.2.1 农业融资约束的间接效应
融资约束是创新主体从事农业技术研发活动的最大阻碍。相对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而言，涉农企业等市场主体对财政依存程度较低，故面临更大的融资压力。由于涉农企业多为中小企业，决定了其难以通过内部融资手段筹集足够的创新资金，从而使外源资本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19]，如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为涉农企业提供间接融资渠道。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加剧了银行业竞争，客观上降低了涉农企业的融资成本[20]。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加强了金融机构作为中介的信息搜寻能力，实现了资金供求双方的快速匹配，纠正了金融资源错配现象，且简便的线上审批流程减少了涉农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时间成本[21]。在信贷过程中，数字技术有助于高效地整合和处理信息，能够对涉农企业的财务状况和项目风险作出精准评估，削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利率溢价[18]。在获取信贷资金后，数字普惠金融还能对涉农企业的资金使用和还款能力作出有效的监督，减少涉农企业的违约成本，进而降低总融资成本，缓解其融资约束[22]。钱雪松等[23]、何炎林等[24]研究表明，融资约束的缓解有利于企业充分发挥创造力并采取最优的创新策略，提高农业科技创新产出。
据此，提出假设2a：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农业融资约束间接促进农业技术创新。
2.2.2 农村互联网发展的间接效应
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是金融系统和信息系统的深度融合[25]。随着金融业的数字化转型，金融机构必须以互联网作为信息媒介才能在农村地区完成布局并占据市场份额，数字普惠金融相关业务的推广也高度依赖于互联网发展[26]。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地区配套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有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增收致富效应[27]。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从而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增加对互联网宽带服务的购买，满足其【指代不明】更高层次的生活需求[28]。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信息传递具有跨时空和边际成本为零的特征[29]。在创新活动之前，涉农企业支付极低的成本便可从互联网上收集到创新所需的各种信息。在创新活动中，研发团队内部可以依靠互联网进行高效的信息交流、共享和加工，使创新要素得以有效利用，并及时发现创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误，保证创新过程有序地推进[30]。在创新活动结束后，研发部门通过互联网能充分地接收市场关于创新成果的反馈，便于对涉农技术作出相应的改进，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技术创新驱动机制[31]。
据此，提出假设2b：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农村互联网发展间接促进农业技术创新。
2.3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效应
2.3.1 农业融资约束的非线性效应
就企业创新而言，技术创新仅代表了知识生产阶段，当知识价值完成产业化阶段后才有可能推动行业发展并产生资本收益[32]。涉农企业在融资约束得到缓解后会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提升科技成果的成熟度和应用水平，为之后的市场检验做好准备条件[33]，而科技成果转化引致的经济效应会产生创新激励作用。农业技术创新具有强烈的正外部性，这意味着新产品的边际使用成本较低，产品消费规模的扩大将摊薄创新的平均成本[34]，由此带来的创新正反馈效应会促使涉农企业对配套的信贷资金数量和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效能。
就企业经营而言，融资约束的缓解有利于改善涉农企业的经营状况，减缓其财务脆弱性，为其获取稳定的经营利润和扩大业务范围提供了可能，进而提高其信用水平[35]。这有助于涉农企业在日后的信贷交易中提高谈判地位，以便争取低价优质的普惠资金，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效果。随着涉农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和经营业务的扩张，其融资需求也出现多元化趋势，这会促使金融机构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优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质量，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农业技术创新的潜能[36]。
据此，提出假设3a：随着农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
2.3.2 农村互联网发展的非线性效应
从金融服务的使用来看，互联网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起到了载体作用[25]。通过对地理位置偏远且金融机构数量较少的区域进行网络覆盖，可以全面推进金融业务的在线办理，降低了农业技术创新的资金成本[37]。互联网发展越成熟，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范围越大，使用频率也越高，则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农业技术创新的效力也相应得到加强。互联网的发展能提高创新主体的金融素养，为农村地区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规避金融交易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38]，扭转农村地区金融资源供求失衡的局面，为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业技术创新保驾护航。
从金融服务的升级来看，互联网发展是数字普惠金融更新和改造的基石。金融机构借助互联网可以重塑以往烦冗和多层级的架构模式，实现组织的扁平化管理，将资源向数字营销、业务场景创新等横向部门集中，改良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体验[39]。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使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更广阔的创新空间，并衍生出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为涉农企业创新提供了多样化的融资选择[40]。依托互联网技术，金融机构还能采集个人或企业的信用记录，建立和完善针对用户的征信系统，控制并降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创新主体的信用风险，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41]。
据此，提出假设3b：随着农村互联网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由于使用的是面板数据，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故设定基准回归方程如下。
【单个变量符号用斜体表示，而由两个及以上符号构成的变量则用正体，如Atechit、Medit应修分别修改为Atechit、Medit，请对全文变量符号进行修改】

                 （1）
式（1）中：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被解释变量Atechit表示农业技术创新，核心解释变量Dfinit表示数字普惠金融；Controls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λi为省份固定效应；η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公式3和公式1一样？】

                 （2）

              （3）
[bookmark: _Hlk190869232]式（2）中：Medit表示中介变量【还是没交代清楚代表的含义】。
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效应，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如下。

     （4）
式（3）中：Tit表示门槛变量；α为待估计的门槛值，由于门槛个数未知，暂定为单一门槛模型。
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农业技术创新水平的边际效应，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如下。

           （5）
式（5）中：Q为分位数，取值范围在0至1之间，此处取Q∈｛0.1,0 0.25, 0.50, 0.75, 0.90｝【补充依据】。
3.2 变量设定
3.2.1 被解释变量
农业技术创新（Atech）。当前测算技术创新指标的方法主要有投入法、产出法和数据包络模型等。本文认为，技术创新的内涵更倾向于创新的产出结果，这与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投入端仅仅反映了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要素投入水平，其是否能有效地转化为实际的科研成果尚未可知，故以投入法测度技术创新的现实意义并不大，且该方法在近年的研究中已日趋式微；同时，通过数据包络模型测算的指标更强调技术创新的效率[42]，与技术创新产出的绝对水平有所差别。鉴于此，从产出端对农业技术创新进行量化，考虑到专利是衡量技术创新产出的常用指标，故参照胡川等[43]的做法，以广义上的农业即农林牧渔业专利总和作为农业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Dfin）。通过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联合蚂蚁集团共同编制【补著录参考文献】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各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该指数因其权威性和科学性已在金融领域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指标体系综合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3个维度，总计33个细分指标，具体如表1所示。
【表1中：一级指标是什么？需要补充】
表1 数字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覆盖广度
	账户覆盖率
	每万人拥有支付宝账号数量

	
	
	支付宝绑卡用户比例

	
	
	平均每个支付宝账号绑定银行卡数

	使用深度
	支付业务
	人均支付笔数

	
	
	人均支付金额

	
	
	高频度（年活跃50次及以上）活跃用户数占年活跃1次及以上用户比例

	
	货币基金业务
	人均购买余额宝笔数

	
	
	人均购买余额宝金额

	
	
	每万名支付宝用户购买余额宝的人数

	
	信贷业务
	每万名支付宝成年用户中有互联网消费贷的用户数

	
	
	人均贷款笔数

	
	
	人均贷款金额

	
	
	每万名支付宝成年用户中有互联网小微经营贷的用户数

	
	
	小微经营者户均贷款笔数

	
	
	小微经营者平均贷款金额

	
	保险业务
	每万名支付宝用户中被保险用户数

	
	
	人均保险笔数

	
	
	人均保险金额

	
	投资业务
	每万名支付宝用户中参与互联网投资理财人数

	
	
	人均投资笔数

	
	
	人均投资金额

	
	信用业务
	自然人信用人均调用次数

	
	
	每万名支付宝用户中使用基于信用的服务用户数（包括金融、住宿、出行、社交等）

	数字化程度
	移动化
	移动支付笔数占比【占什么的比？需表述清楚】

	
	
	移动支付金额占比【占什么的比？需表述清楚】

	
	实惠化
	小微经营者平均贷款利率

	
	
	个人平均贷款利率

	
	信用化
	花呗支付笔数占比【占什么的比？需表述清楚】

	
	
	花呗支付金额占比【占什么的比？需表述清楚，下同】

	
	
	芝麻信用免押笔数占比（较全部需要押金情形）

	
	
	芝麻信用免押金额占比（较全部需要押金情形）

	
	便利化
	用户二维码支付的笔数占比

	
	
	用户二维码支付的金额占比


3.2.3 控制变量
综合乔翠霞等[44]、路傲然等[45]的研究，选取以下与农业技术创新有关的控制变量：邮政业水平（Open）【下文是Post？】，采用农村物流的投递线路长度作为代理变量；城镇化水平（City），利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财政支农力度（Exp），使用地方政府农林水事务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予以表征；环境规制（Env），通过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与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Gov），根据政府一般预算支出与GDP的比值进行计算。
3.2.4 中介变量和门槛变量
（1）农业融资约束（Res）。有关研究中的融资约束问题以企业层面居多，且涉农企业多为未上市的中小微企业，财务数据难以获取，故无法通过微观数据构建行业融资约束指标。考虑到金融机构贷款是农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以各省份涉农贷款余额对农业融资约束情况进行大致表征，涉农贷款余额越高，意味着农业技术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
（2）农村互联网发展（Int）。当前涉及农村互联网的文献集中在微观研究上，所使用的数据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为主，而区域性研究则较为匮乏，且未形成相对统一的测度口径。囿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各省份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对农村互联网发展进行刻画。
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由于港澳台地区和西藏数据缺失较多，以中国其余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因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仅更新至2021年，故选择的样本期为2011－2021年【补充说明为什么从2011年开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官网获取，农业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专利数据库，具体包含发明公开、发明授权、实用新型、外观设计4个子库。控制变量和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涉农贷款余额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编制的《农村金融服务报告》，后续异质性检验中的R&D经费和人员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个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tech
	330
	0.291
	0.306
	0.004
	1.665

	Dfin
	330
	2.315
	1.033
	0.183
	4.590

	Post
	330
	1.261
	0.772
	0.050
	3.216

	City
	330
	5.959
	1.214
	3.503
	8.960

	Exp
	330
	1.142
	0.331
	0.411
	2.038

	Env
	330
	0.034
	0.035
	0.001
	0.310

	Gov
	330
	0.249
	0.103
	0.107
	0.643

	Res
	330
	0.935
	0.845
	0.076
	5.482

	Int
	330
	0.289
	0.313
	0.001
	1.561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分析
如表3所示，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仍为正，且显著性水平上升为1%，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每增加1个单位，农业技术创新将提升0.604个单位。从控制变量来看，邮政业水平、城镇化水平、环境规制和政府干预程度均能均有效促进农业技术创新，而财政支农力度对农业技术创新则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
4.2 稳健性检验
4.2.1 缩尾处理
为避免潜在异常值给实证结果带来偏误，对式（1）中的变量进行缩尾处理。具体处理过程为：对变量值按大小进行排序，并将1%分位数以下和99%分位数以上的数据分别替换成1%和99%分位数上的数据。该方法既可以剔除潜在异常值又能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将缩尾后的变量代入模型中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4.2.2 剔除直辖市
考虑到直辖市受政策的影响较大，为减少非必要的政策因素对实证结果产生干扰，将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4个直辖市剔除后对剩余省份样本进行回归。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对比可知，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技术创新效应在非直辖市地区表现更强【第二列是直辖市+非直辖市的回归结果，直接对比第四列和第二列的结果能得出在非直辖市地区的创新效应更强的结果吗？有文献依据吗？】，这或与直辖市地区产业结构偏向于高级化有关，二三产业占比过高导致农业技术创新主体相对稀缺，故降低了整体的创新效应。
4.2.3 调整样本期
鉴于2016年G20杭州峰会首次提出“数字普惠金融”这一议题，为将研究内容置于“科技+金融”的背景下，参考李卫兵等[46]的方法，将样本期调整为2016－2021年后重新进行估计。从表3的结果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均无明显变化，再次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4.2.4 考虑时滞效应
由于农业技术的研发周期较长，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从进入研发体系到创新成果产出再到专利的申请和授权会经历漫长的过程，即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可能存在延后反应。因此，借鉴闫雪凌等[47]的研究，将农业技术创新替换为前置1期并记为FAtech，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在考虑数字普惠金融的时滞效应后结果依旧稳健，且农业技术创新效应有所减小。至此，假设1得到验证。
表3 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基准回归
	稳健性检验

	
	Atech
	Atech
	Atech
	Atech
	Atech
	FAtech

	
	未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缩尾处理
	剔除直辖市
	调整样本期
	考虑时滞效应

	Dfin
	0.616**
	0.604***
	0.604***
	0.809***
	0.599***
	0.385***

	
	（2.55）
	（5.30）
	（5.32）
	（6.28）
	（3.17）
	（4.17）

	Post
	
	0.282*
	0.265*
	0.254**
	0.214*
	0.264

	
	
	（2.04）
	（1.97）
	（2.45）
	（1.82）
	（1.61）

	City
	
	0.160**
	0.165**
	−0.121
	0.063
	0.105

	
	
	（2.09）
	（2.06）
	（−0.89）
	（0.46）
	（1.23）

	Exp
	
	−0.334***
	−0.338***
	−0.257***
	0.002
	−0.382***

	
	
	（−4.50）
	（−4.60）
	（−3.39）
	（0.02）
	（−4.38）

	Env
	
	0.629*
	0.833**
	0.568
	0.027
	0.326

	
	
	（1.79）
	（2.10）
	（1.47）
	（0.09）
	（1.23）

	Gov
	
	1.019**
	1.007**
	0.690*
	1.830***
	0.621

	
	
	（2.60）
	（2.61）
	（1.77）
	（3.09）
	（1.69）

	Constant
	0.187***
	−1.248***
	−1.255***
	0.156
	−2.208**
	−0.660

	
	（27.92）
	（−3.48）
	（−3.45）
	（0.24）
	（−2.21）
	（−1.51）

	N/个
	330
	330
	330
	286
	180
	300

	R²
	0.608
	0.699
	0.692
	0.731
	0.529
	0.669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1）*、**、***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2）小括号内的数值为t或z值【就表3而言，是t值还是z值？不同类别的数值用不同的负号来表示，避免混淆！】。下同。
4.3 内生性检验
通过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同时控制了个体层面和时间层面的双向固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内生性的干扰。为进一步缓解可能存在的逆向因果等问题，运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首先，沿用常规做法，取滞后一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LDfin）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其次，引用宋科等[48]做法，以与某省份导航距离最近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NDfin）作为工具变量，运用2SLS进行估计。LDfin和NDfin与当前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存在直接联系，且又无法对当前省份的农业技术创新水平产生直接作用，从理论上来看，这两个工具变量可能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有效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当LDfin作为工具变量时，第一阶段结果表明，该工具变量与当前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第二阶段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作用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从工具变量的相关检验来看，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的P值为0，表明模型不存在不可识别问题；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的值大于弱工具变量10%水平的临界值16.38，说明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由于工具变量和内生解释变量数目相同，故无需进行过度识别检验。综上所述，LDfin是有效的工具变量。NDfin作为工具变量时，第一阶段结果显示，该工具变量与当前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第二阶段结果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5%的水平上显著。同理，工具变量的相关检验结果表明NDfin亦是有效的工具变量。综上所述，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依旧显著。
表4 基于IV【何意？】-2SLS的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加入工具变量LDfin
	加入工具变量Dfin

	
	Dfin
	Atech
	Dfin
	Atech

	LDfin
	0.679***
	
	
	

	
	（13.76）
	
	
	

	NDfin
	
	
	0.460***
	

	
	
	
	（4.84）
	

	Dfin
	
	0.652***
	
	0.832**

	
	
	（4.69）
	
	（2.08）

	Post
	−0.007
	0.266**
	−0.019
	0.280**

	
	（−0.32）
	（2.08）
	（−0.48）
	（2.11）

	City
	−0.033
	0.157**
	−0.122**
	0.199*

	
	（−1.34）
	（2.09）
	（−2.05）
	（1.85）

	Exp
	−0.091***
	−0.286***
	−0.070*
	−0.297***

	
	（−3.45）
	（−4.94）
	（−1.74）
	（−3.40）

	Env
	0.034
	0.643**
	0.208
	0.556

	
	（0.35）
	（2.25）
	（1.29）
	（1.51）

	Gov
	−0.502***
	1.149***
	−0.950***
	1.301**

	
	（−3.53）
	（2.97）
	（−4.20）
	（2.51）

	Kleibergen-Paap rk LM
	
	[<0.001]
	
	[0.002]

	Cragg-Donald Wald F
	
	250.96
	
	100.95

	N/个
	300
	300
	330
	330

	R²
	
	0.691
	
	0.695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注：1）括号内的数值为【什么】；2）[]内的数值为P值。
4.4 异质性分析
4.4.1 指数维度异质性
为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技术创新的结构性差异，用覆盖广度（Cover）、使用深度（Usage）和数字化程度（Digit）分别对农业技术创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以上3个维度对农业技术创新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根据作用大小可依次排序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王昱等[49]认为，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属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规模，数字化程度则代表了效率。在农业技术创新的初期，创新主体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金融供给短缺，这即是覆盖广度所解决的问题。在农业技术创新的中期，数字普惠金融演化出不同的业务类型以满足创新主体多样化的融资需求。随着农业技术创新的不断深入，创新主体对金融服务的要求逐渐从规模向效率转变，追求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实惠性。因此，覆盖广度对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最大，使用深度次之，最后是数字化程度。
4.4.2 区域异质性
中国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地理结构和气候环境等差异可能会导致数字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条件有所区别，使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技术创新效应发生分化。因此，在式（1）中引入区域虚拟变量（Reg）及其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项，若样本省份位于东部和中部地区1），令Reg=0；若位于西部地区，令Reg=1。从表5来看，交互项Dfin×Reg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区域虚拟变量存在调节效应；交互项系数符号与主效应符号相反，即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和中部省份的农业技术创新效应更强【逻辑不清晰。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怎么说明在东部和中部的农业技术创新效应更强？】。依照竺可桢假说，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冲击对农业经济活动具有关键性作用[50]。中国东部和中部的气候更适宜人类生存，以平原和丘陵为主的地理特征决定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经济形态，为农业技术创新创造了内在动力；另外，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更富有活力，容易形成金融资源的成规模聚集，且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农业技术创新效应的充分发挥。
4.4.3 物质资本投入异质性
物质资本是农业技术创新的核心要素。有研究表明，物质资本的投入有助于提升新技术的应用程度，加速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33]，由此引发的创新激励效应可能会使创新主体对金融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效能。按照焦青霞等[51]的方法，以R&D经费×（农林牧渔总产值/GDP）【式子一般用变量符号表示，不用中文表示，且需要像上式一样列式在下行，请修改】对农业研发中的物质资本投入进行估算，并在式（1）中引入物质资本投入（Cap）及其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项。由表5可知，交互项Dfin×Cap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物质资本投入具有调节效应；交互项系数符号与主效应符号相同，即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结果说明在物质资本投入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物质资本投入通过推动市场转化会扩大新产品的消费规模，摊薄技术创新的平均成本，从而对创新主体产生激励作用，并促使金融机构提供更高质量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形成金融机构与创新主体之间的良性循环。
4.4.4 人力资本投入异质性
人是农业技术创新过程的直接参与者。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投入会影响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流向、配置和利用，从而改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沿用以农林牧渔总产值与GDP比值作为权重的方法对农业研发中的人力资本投入进行计算，即等于R&D人员×（农林牧渔总产值/GDP）【问题同上】，并在式（1）中继续引入人力资本投入（Per）及其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项。由表5可知，交互项Dfin×Per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与主效应符号一致，即人力资本投入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技术创新效应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在人力资本投入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好。人力资本的扩张使得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更多地流向农业研发部门，为技术研发配备充足的资金；此外，研发人员数量的增加不仅有利于提升管理者对信贷资金的配置能力，使其向技术关键领域和重点项目进行分配，而且保证了研发团队内部的相互监督，提高信贷资金的利用效率【逻辑不清晰。研发人员增加就能提升管理者对信贷资金的配置能力？怎么保证内部的相互监督？其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此观点有待斟酌和进一步阐述】。
表5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Atech

	
	加入Cover
	加入Usage
	加入Digit
	加入Dfin和Dfin×Reg
	加入Dfin和Dfin×Cap
	加入Dfin和Dfin×Per

	Cover
	0.354**
	
	
	
	
	

	
	（2.05）
	
	
	
	
	

	Usage
	
	0.296***
	
	
	
	

	
	
	（4.06）
	
	
	
	

	Digit
	
	
	0.185***
	
	
	

	
	
	
	（3.48）
	
	
	

	Dfin
	
	
	
	0.468***
	0.257**
	0.223**

	
	
	
	
	（4.03）
	（2.18）
	（2.16）

	Dfin×Reg
	
	
	
	−0.077**
	
	

	
	
	
	
	（−2.44）
	
	

	Dfin×Cap
	
	
	
	
	0.097***
	

	
	
	
	
	
	（5.39）
	

	Dfin×Per
	
	
	
	
	
	0.035***

	
	
	
	
	
	
	（9.97）

	Post
	0.290*
	0.279**
	0.282*
	0.314**
	0.146**
	0.142***

	
	（2.00）
	（2.10）
	（1.90）
	（2.35）
	（2.65）
	（3.08）

	City
	0.027
	0.196***
	0.140
	0.235***
	0.020
	−0.016

	
	（0.36）
	（2.79）
	（1.60）
	（3.05）
	（0.39）
	（−0.36）

	Exp
	−0.423***
	−0.366***
	−0.338***
	−0.248***
	−0.114*
	−0.097*

	
	（−5.29）
	（−4.20）
	（−4.42）
	（−4.00）
	（−1.92）
	（−1.75）

	Env
	0.784*
	0.669*
	0.695**
	0.463
	−0.070
	−0.067

	
	（1.99）
	（1.86）
	（2.24）
	（1.40）
	（−0.46）
	（−0.51）

	Gov
	0.534
	0.744*
	0.688*
	0.570
	0.356
	0.207

	
	（1.51）
	（1.94）
	（1.97）
	（1.38）
	（1.14）
	（0.75）

	Constant
	−0.229
	−1.236***
	−0.905**
	−1.603***
	−0.235
	0.004

	
	（−0.61）
	（−3.12）
	（−2.10）
	（−3.96）
	（−0.74）
	（0.01）

	N/个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R²
	0.675
	0.691
	0.688
	0.719
	0.806
	0.820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的数值代表【什么】。
4.5 中介效应分析
通过中介效应三步法模型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发挥农业技术创新效应的理论机制，第一步为式（1）基准回归，该结果已在表3中展示，第二步和第三步分别为式（2）和式（3），其结果见表6。
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融资约束的回归结果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业融资约束。从数字普惠金融和农业融资约束对农业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可见，融资约束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存在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为部分中介效应。以上结果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农业融资约束间接促进农业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涉农企业的融资困境，为农业技术创新注入了充足的外源资本。
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互联网发展的回归结果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村互联网发展。从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互联网发展对农业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农村互联网发展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中介效应存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农村互联网发展间接促进农业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致富效应推动了农村互联网的普及，为农业技术创新保障了坚实的信息基础。
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使用Sobel法和Bootstrap法【说明bootstrap法重复抽样的次数】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农业融资约束和农村互联网发展对应的Sobel统计量P值均小于0.1，表明二者存在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显示以上两个中介变量对应的经偏差调整后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再次验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至此，假设2a和2b得到验证。
表6 中介效应三步法检验结果
	变量
	Res
	Atech
	Int
	Atech

	
	加入Dfin
	加入Dfin和Res
	加入Dfin
	加入Dfin和Int

	Dfin
	1.487***
	0.203*
	0.624***
	0.326**

	
	（3.86）
	（1.99）
	（4.48）
	（2.50）

	Res
	
	0.270***
	
	

	
	
	（4.13）
	
	

	Int
	
	
	
	0.447***

	
	
	
	
	（3.52）

	Post
	0.406**
	0.173
	0.096
	0.239*

	
	（2.09）
	（1.17）
	（0.96）
	（1.97）

	City
	0.802***
	−0.056
	0.472***
	−0.051

	
	（6.37）
	（−0.82）
	（6.20）
	（−0.63）

	Exp
	−0.447**
	−0.214***
	−0.219**
	−0.236***

	
	（−2.24）
	（−3.68）
	（−2.23）
	（−4.00）

	Env
	1.684**
	0.175
	1.235***
	0.077

	
	（2.43）
	（0.66）
	（3.36）
	（0.29）

	Gov
	2.264**
	0.409
	0.779
	0.671*

	
	（2.23）
	（1.14）
	（1.64）
	（1.81）

	Constant
	−4.959***
	0.089
	−2.747***
	−0.021

	
	（−5.56）
	（0.26）
	（−5.65）
	（−0.05）

	N/个
	330
	330
	330
	330

	R²
	0.782
	0.756
	0.759
	0.745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Sobel统计量 P值
	<0.001
	<0.001

	Bootstrap（95%置信区间）
	（0.167,0.446）
	（0.255,0.545）


注：括号内的数值代表【什么】。

4.6 门槛效应分析
前文在理论上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作用作了初步阐释，现使用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赘述】
对农业融资约束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并设置自抽样模拟500次，结果如表7所示，由P值可知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回归结果表明（见表8），以1.088和2.118两个门槛值为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被划分为了3个区间。以上区间内【指代不明确】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大小呈阶梯式上升，这意味着在3个作用区间内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显著促进农业技术创新，且当农业融资约束分别越过两个阈值后该作用均得到了明显加强。这说明随着农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强。至此，假设3a得到验证。
按同样方法检验农村互联网发展的门槛效应，P值表明双重门槛效应显著。由表8可知，0.151和0.602两个门槛值使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作用表现出区间特征。在3个门槛区间【写出来是哪3个门槛值】内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大小依次递增，即在以上区间中数字普惠金融均显著促进了农业技术创新，且当农村互联网发展分别越过两个阈值【指代不明】后该作用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这说明随着农村互联网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得到强化。至此，假设3b得到验证。
表7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个数
	门槛值
	P值
	95%置信区间

	Res
	单一门槛
	1.088
	0.012
	(1.030, 1.091)

	
	双重门槛
	2.118
	0.018
	(2.085, 2.165)

	Int
	单一门槛
	0.151
	0.010
	(0.146, 0.154)

	
	双重门槛
	0.602
	0.040
	(0.597, 0.602)


【表8中：列（1）和列（2）分别代表什么？需要交代出来】
表8 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Atech
	Atech

	
	
	

	Dfin（Res＜1.088）
	0.265**
	

	
	（2.50）
	

	Dfin（1.088≤Res＜2.118）
	0.315***
	

	
	（3.03）
	

	Dfin（Res≥2.118）
	0.402***
	

	
	（3.95）
	

	Dfin（Int＜0.151）
	
	0.365***

	
	
	（3.45）

	Dfin（0.151≤Int＜0.602）
	
	0.413***

	
	
	（3.89）

	Dfin（Int≥0.602）
	
	0.465***

	
	
	（4.48）

	Post
	0.211***
	0.231***

	
	（4.94）
	（5.17）

	City
	0.006
	−0.039

	
	（0.13）
	（−0.79）

	Exp
	−0.181***
	−0.236***

	
	（−3.20）
	（−4.20）

	Env
	0.227
	−0.130

	
	（0.86）
	（−0.47）

	Gov
	0.759***
	0.730**

	
	（2.61）
	（2.44）

	Constant
	−0.301
	−0.053

	
	（−0.96）
	（−0.16）

	N/个
	330
	330

	R²
	0.766
	0.759

	省份固定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4.7 拓展性分析：长尾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打破了传统金融的“二八法则”，将金融服务向长尾客户延伸和深入，且长尾群体更容易在数字普惠金融中获益，从而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数字普惠金融的长尾效应得到了诸多学者的佐证，如马亚明等[52]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长尾效应；潘爽等[20]将长尾效应延伸至城市创新研究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中小城市的创新效应更大，有效地弥合了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创新鸿沟。为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业技术创新的长尾效应，选取10%、25%、50%、75%和90%等5个典型的分位数，将农业技术创新划分为不同的水平【哪个变量的分位数？分别是什么水平？需交代明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估计结果如表9所示。在5个分位点上，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显著促进农业技术创新，且随着分位点数的增加，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依次递减。换言之，在农业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样本中，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效果更佳，故不同地区之间的农业技术创新差距将逐渐缩小，长尾效应得到验证。
表9 分位数回归
	变量
	Atech

	
	10%
	25%
	50%
	75%
	90%

	Dfin
	0.618***
	0.612***
	0.604***
	0.596***
	0.587*

	
	（2.95）
	（4.09）
	（4.52）
	（2.87）
	（1.85）

	Post
	0.178
	0.221**
	0.281***
	0.342***
	0.405**

	
	（1.47）
	（2.55）
	（3.62）
	（2.85）
	（2.21）

	City
	0.129
	0.142**
	0.160***
	0.178**
	0.196

	
	（1.63）
	（2.50）
	（3.15）
	（2.26）
	（1.63）

	Exp
	−0.301***
	−0.315***
	−0.334***
	−0.353***
	−0.373**

	
	（−2.79）
	（−4.08）
	（−4.85）
	（−3.30）
	（−2.28）

	Env
	0.455
	0.528
	0.627*
	0.729
	0.833

	
	（0.87）
	（1.42）
	（1.88）
	（1.41）
	（1.06）

	Gov
	0.610
	0.781**
	1.017***
	1.256**
	1.503*

	
	（1.14）
	（2.03）
	（2.95）
	（2.36）
	（1.85）

	N/个
	330
	330
	330
	330
	330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5 结论与建议
（1） 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地直接促进农业技术创新，且在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维度上，该促进作用表现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且在中国东中部和创新要素投入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技术创新效应更明显。（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农业融资约束和促进农村互联网发展间接作用于农业技术创新。（3）农业融资约束和农村互联网发展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二者均能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4）数字普惠金融存在长尾效应，对农业技术创新水平较低地区的边际促进作用更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持续助力农业技术创新。充分挖掘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潜力，实现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推动中国农业的科技化和智慧化升级，发挥好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差距减缓作用，形成农业创新调发展【？】的格局。另外，西部地区地广人稀，金融资源的分配不均限制了农业发展，故应加快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数字普惠金融的根基，优化金融资源布局，为其服务于农业技术创新提质增效。
（2）加大农业技术创新支持力度，扩大农村互联网覆盖面。涉农企业等市场主体是农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金融机构应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不遗余力地对涉农企业的创新活动优先给予融资支持，主动对接其技术升级、设备改造等融资需求。基层政府和村社区组织应当与农村居民协同发力，共同推进农村互联网建设，力争所有自然村实现“村村通宽带”，有效发挥互联网的载体功能，从供给侧把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做实做细。
（3）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金融政策和方案。区位因素和创新要素投入水平会导致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技术创新效应出现分化特征，加之其他未纳入的条件约束，其效果亦有所不同。各地金融监管局等部门应充分把握当地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的特点，以便适时地对金融政策作出调整，使其更切合实际。金融机构也应认真调研涉农企业经营状况和创新项目研发风险，拟定差异化的资金方案【资金支持？使用方案？】，以达成对农业技术创新的最优支持，更好地服务于本地农业高质量发展。

注释：
1）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发布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将中国30个省份（未含港澳台地区和西藏）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北、广东、海南、辽宁、黑龙江、吉林13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山西6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1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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